
 

本局檔號  Our Ref. THB(T) CR 10/1016/99  
來函檔號  Your Ref.  

 
電話號碼  :  3509 8188 

          傳真號碼  :  2868 5261 

 
 
 

 

香港 

中區立法會道一號 

立法會綜合大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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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傳真  : 2840 0269) 

 

劉女士： 

 

 

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 

2017 年 4 月 28 日會議 

 

補充資料 

  

在 2017 年 4 月 28 日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會

議上，有委員要求政府/香港鐵路有限公司(下稱「港鐵

公司」)就提升港鐵車站設施的最新進展提供補充資料，

現回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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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一直重視車站安全及其運作，兩個跨部門委員會，

即「車站及運輸綜合委員會」及「安全及保安統籌委員

會」負責審核港鐵公司就車站設施規劃 (包括車站店鋪 ) 

提交的申請。在審批有關申請時，「車站及運輸綜合委員

會」會考慮申請的事項是否改動車站的設計並符合相關

法例的要求，以及對車站的人流是否構成不可接受的影

響等因素。而「安全及保安統籌委員會」則會從安全及

保安方面考慮有關申請，例如對緊急逃生途徑、消防和

救援進出途徑、消防裝置、耐火結構等方面是否有不良

影響。  

 

為提供舒適及方便的鐵路環境，鐵路車站內一般會設置

店鋪，以提供服務或物品供乘客及市民使用。  

 

在推展新鐵路項目時，政府會與港鐵公司磋商新鐵路站

的設施和店鋪用途，包括商業活動和非商業活動 (例如哺

乳間 ) ，以及與商業活動有關的租金及其補地價等事宜。 

 

   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 

 

 

(甘家元         代行 ) 

副本抄送：  

地政總署鐵路發展組 (市區辦事處 )  (經辦人 : 陳清揚先生 )  

香港鐵路有限公司行政總裁    (經辦人 : 陳芳婷女士 )  

 

2018 年 1 月 31 日  




